
四川省公安厅关于办理

省政协十三届二次会议第０７４０号提案的函

陈冠夫委员:

您提出的 «关于治理外卖员电动车超速安全隐患问题的建

议»(第０７４０号)收悉,公安厅高度重视,迅速开展专题研究、

实地调研和推动落实,现就提案办理情况回复如下.

一、工作开展情况

四川省历来高度重视电动自行车 (含外卖快递行业电动自行

车)的道路交通安全管理工作,按照公安部交管局 “减量控大”

和 «电动自行车执法管理工作指引 (试行)»等工作要求,持续

开展多维度、多层级的交通安全整治,全力遏制交通事故高发势

头.

(一)强化路面管控.一是抓好路面管理.按照 “减量控大”

和 «电动自行车执法管理工作指引 (试行)»相关工作要求,持

续开展多维度、多层级的交通安全整治,坚持 “严管严查、多纠

多教、少罚慎扣”和 “处罚与教育相结合”,重点查处电动自行

车无牌上路行驶、违反交通信号通行、逆向行驶、不佩戴安全头

盔等违法行为.２０２３年以来,全省公安机关共查处电动自行车

各类违法行为５８０余万起,教育２０００余万人次,涉及外卖快递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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行业电动自行车事故同比下降１１％.二是加强现场劝导.针对

电动车交通违法行为偶然性、随意性、随大流的特点,组织社

区、学校志愿者开展交通文明劝导活动,在事故高发、流量大的

重点区域、热门路段和关键路口指挥引导电动车归入非机动车道

行驶,努力营造安全、畅通、有序的道路交通环境.三是优化交

通组织.因地制宜不断完善非机动车道建设,设置电动自行车专

用道或非机动车道,优化交通组织,在路口设置非机动车停车等

候区、非机动车信号灯和机非隔离护栏,规范路口通行秩序,保

障电动自行车安全、顺畅、便捷出行.

(二)强化源头管控.一是严格登记上牌.全省各级公安机

关始终贯彻落实国家文件制度规定,严格按照 «四川省非机动车

管理规定»核发非机动车号牌.国家标准GB１７７６１－２０１８ «电动

自行车安全技术规范»修订实施后,公安厅针对新情况、新形

势,于２０２２年６月修订了 «四川省公安机关非机动车登记工作

规范»,明确规定电动自行车登记要按照国家标准查验电动自行

车的脚踏功能、外形尺寸、整车质量以及CCC认证证书等信息,

符合规定的,采集标准照片和车架号,审查所有人身份证明、车

辆来历证明、车辆合格证明或者进口凭证,确定登记编号,核发

号牌,制作 «四川省非机动车行驶证».自２００８年我省开展电动

车自行车注册登记以来,全省共登记电动自行车１０３１􀆰８５万辆,

新国标 «电动自行车安全技术规范»实施以后,全省再未办理超

标电动自行车登记.二是严格行业监管.全省各级公安紧盯重点

—２—



行业,加强超标电动车处理,迅速对电动自行车进行摸底排查,

积极与外卖配送、快递服务重点企业沟通协调,告知法规政策,

提出工作要求,督促企业采取多种形式淘汰置换超标车辆,使用

符合国家标准的配送车辆,新增配送车辆,要一律符合国家标

准.三是严格违法通报.建立交通违法通报机制,定期向行业主

管部门和外卖配送、快递服务重点企业通报电动车违法情况,督

促企业落实交通安全主体责任,采取线上定向教育、线下回炉培

训和限制接单等措施对交通违法行为较多的骑手加强管理,从源

头上消除安全隐患,严防道路交通事故发生.

(三)强化宣传引导.一是加强安全宣传.制作并播放电动

自行车交通安全宣传片、案例警示片,置放宣传展板、摆放宣传

画册、发放宣传传单,广泛宣传学习交通安全知识、文明出行理

念、公共行为准则.二是加强文明引导.充分利用各级各类新闻

媒体,集中宣传曝光典型违法和事故案例,引导客户形成在保障

安全的前提下享受快捷服务的观念.三是加强行业教育.在快

递、外卖行业大力开展文明交通主题教育实践活动,指导促推快

递、外卖企业成立 “骑手”文明交通志愿者队伍,积极开展交通

协管实践活动,引导快递、外卖骑手文明守法骑车、规范有序停

车,自贡、达州等城市还实行了骑手持 «文明交通培训合格证»

上岗的政策.

二、下一步工作打算

(一)积极推动立法.紧紧抓住 «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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安全法»及其实施条例正在修订契机,积极向公安部修法小组汇

报,争取将 “骑乘自行车佩戴安全头盔” “共享单车配置头盔”

纳入道路交通安全法律法规和 «摩托车、电动自行车成员头盔»

(GB８１１－２０２２)等强制标准.同时,加大向省人大常委会的汇

报力度,加快 «四川省非机动车管理条例»的立法进度,力争在

地方性法规中增加相应内容.

(二)严管路面秩序.紧盯电动车重点违法行为,通过现场

处理和视频查控等手段持续强化路面管控,加大电动自行车特别

是外卖电动车不符合国家标准、非法改装、加装雨棚、未悬挂号

牌、闯红灯、逆向行驶、占用机动车道、不佩戴安全头盔等主要

违法行为查处力度,进一步规范行车秩序.

(三)强化综合治理.协调市场监管、工信、邮政管理等部

门加大对外卖、快递行业电动自行车监管力度,进一步完善企业

交通安全管理、教育培训、 “双源头”治理等措施,推动落实企

业安全生产主体责任.指导外卖、快递行业协会督促快递外卖企

业开展自律行动,建立外卖 “骑手”准入、人车信息备案、黑名

单行业禁入等机制,发挥企业内部 “双处罚”奖惩规定作用,优

化程序调整不合理派单,引导骑手安全守法文明配送,切实提升

管控合力.促请政府采取设置过渡期、以旧换新、政府收购等措

施,逐步淘汰存量超标电动车.

(四)强化宣传教育.通过电视、广播、报纸等传统媒体及

“两微一抖”等新媒体平台加大宣传力度,努力营造守法骑行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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围.持续开展宣传引导和路面劝导行动,开展 “美丽乡村行”

“七进”以及 “１２２”交通安全日等主题活动,结合交通安全宣传

教育进小区,发挥阵地宣传作用,促进电动自行车驾驶人主动佩

戴头盔,提高安全防护水平.紧盯重点行业,以快递、外卖企业

电动车骑手为重点,做好文明骑行宣传警示、曝光等工作,督促

企业落地核查并反馈,督促外卖、快递等新业态行业实现全员佩

戴头盔,形成人人重视安全的良好氛围.

四川省公安厅

２０２４年７月２９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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